
全球气候治理 司法如何介入

  由于气候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

密切联系， 气候变化被视为关乎人

权的关键议题。 在气候变化诉讼案

件中， 越来越多的原告将人权作为

诉讼的关键依据之一。

气候与人权的联系最早可追溯

到 2005 年因纽特人诉美国一案。 居

住在加拿大和美国阿拉斯加地区的

因纽特人向总部设在美国华盛顿的

泛美人权委员会状告美国政府， 指

控美国过度碳排放造成的全球气候

变暖， 使其健康权、 生命权、 享有

和利用原住地等人权受到侵犯。 对

于在北极圈内的冰雪世界生活了数

千年的因纽特人来说， 由温室气体

引起的全球气候变暖使他们的家园

遭到了无以复加的破坏。 尽管该案

最终未被泛美人权委员会受理， 却

为气候变化诉讼开辟了新的路径。

2009 年，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

专员办公室发布 《关于气候变化与

人权的关系问题的报告》。 《报告》

指出， 气候变化带来的消极影响会

在一定程度上威胁人权的实现。 如，

气候变化引起的高温、 干旱、 强降

雨等极端天气事件严重威胁人类的

生存， 并侵犯了世界各国尤其是发

展中国家人民的生命权。

2013 年， 在 Urgenda 基金会诉

荷兰王国案中， 环保组织 Urgenda

基金会和 886 位荷兰公民一同向荷

兰海牙地区法院提起诉讼。 原告依

据 《欧洲人权公约》 对生命权、 私

人和家庭生活权利的保护， 指控荷

兰政府减缓气候变化不力并侵犯其

个人利益。 该案是一起基于民事侵

权而提起的气候变化公益诉讼。

2015 年 6 月 24 日， 荷兰海牙地区

法院作出判决， 命令荷兰政府限制

温室气体排放的总量， 到 2020 年应

当至少削减 1990 年水平基准 25%的

温室气体。

尽管荷兰海牙地区法院认为，

荷兰政府必须限制荷兰年温室气体

排放总量。 但荷兰海牙地区法院并

未承认原告享有针对气候变化威胁

而产生的权利。 这引起了原告的不

满。 随后， 原告以海牙地区法院没

有直接援引 《欧洲人权公约》 作为

裁判依据为由提起上诉。 最终荷兰

海牙上诉法院接受其上诉请求， 并

判定荷兰政府需要采取积极的减排

措施来保护 《欧洲人权公约》 第 2

条和第 8 条规定的生命权、 私人和

家庭生活权利。

除了 《欧洲人权公约》 第 2 条

和第 8 条规定的生命权、 私人和家

庭生活权外， 国际社会还规定了一

系列与气候变化影响密切相关的人

权， 包括食物权、 水权、 居住权等

防御性权利。 这些防御性权利旨在

约束政府行为， 即要求政府承担保

护公民免受由过度排放温室气体而

产生的气候变化风险的积极作为义

务。

因此， 一定程度上， 人权保护

与应对气候变化二者在目标上具有

重合性与一致性。 因此， 人权保护

的相关法律规定成为了国家实施应

对气候变化措施的正当法律依据。

气候诉讼的关键依据 各国法院关于减排责任的认定
  在减排模式上， 《巴黎协

定》 将碳排放空间分配问题转变

为对各国自主减排贡献的公平性

评估， 即不再遵循“升温控制、

温室气体浓度控制、 分配减排额

度” 的“自上而下” 传统减排方

式， 而是在“国家自主贡献” 的

基础上， 从各国自身出发达成新

的量化减排协议。 然而， 在气候

变化诉讼中， 由于各国在历史排

放量、 经济实力及人均排放量等

方面存在差别， 各国法院评估

政府减缓气候变化所作努力时，

必然会导致在认定政府减排责

任的问题上出现新争议。 如果

《巴黎协定》 能制定一套明确的

责任分担规则， 那么在实现 《巴

黎协定》 总减排目标的前提下，

也能推算出各个成员国的减排目

标。

在气候变化诉讼领域， 法官

将根据 《巴黎协定》 所创设的

“国家自主贡献 + 国际评估”

体系进行裁量， 以此来确定成员

国政府是否未履行减排义务。

《巴黎协定》 确定的减排模式给

予了法院较大的裁量空间。 如在

葡萄牙少年案中， 成员国政府未

能切实削减温室气体排放量的行

为是否构成对于 《欧洲人权公

约》 第 2 条和第 8 条所规定的生

命权、 私人和家庭生活权的侵

犯， 法官具有自由裁量权。

目前各国已提交的国家自主贡

献方案显示， 多数国家制定的目标

趋于保守， 贡献力度远远不够。 此

外， 国际评估因为给予了各国过大

裁量余地而缺乏严厉性。 根据联合

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评

估要求， 2020 年发达国家的排放

量需要在 1990 年排放量的基础上，

减少 25%到 40%。 可见， 减排目标

是一个可浮动的范围。 所以， 在气

候变化诉讼中， 给予各国法院广泛

的自由裁量权将与实现 《巴黎协

定》 减排目标的必要性相矛盾。

因此， 在减缓气候变化领域，

各国法院必须根据 《巴黎协定》 规

定的温度目标来限制裁量余地。 这

是由裁量具有补充性原则的特征及

《巴黎协定》 雄心勃勃的减排目标

所决定的。 因此， 裁量余地应仅限

于减排的“手段选择”。

目前， 各国的国家自主贡献与

《巴黎协定》 的减排目标仍有一定

差距。 因此， 基于应当最大限度避

免气候变化造成损害的立场， 法官

在确定各国政府是否为缓解气候变

化做出最大努力时， 应当作出更严

格、 更有利于原告的解释。

  《巴黎协定》 为全球合作应

对气候变化确立了治理框架， 其

创设的“国家自主贡献 + 国际

评估” 的“自下而上” 的治理模

式带来了最广泛的参与， 是全

球气候治理模式转型的重要一

步。 然而， 随着全球气候治理

形势的一系列变化， 《巴黎协

定》 的后续实施仍然面临着许多

挑战。

首先， 核算、 盘点和履约机

制不完备。 《巴黎协定》 确立的

“自下而上” 的治理模式， 以

“贡献” 代替了“责任”， 是基于

各国自主决定的贡献并辅之以五

年定期更新和盘点机制来构建新的

国际气候治理体系。 然而， 世界各

国尽管在表明气候治理决心时显得

雄心勃勃， 但在实际决策与行动时

则逃避责任， 避重就轻。 因此， 建

立统一的核算、 盘点和履约机制至

关重要。

目前， 对于各国自主贡献的内

容与执行， 各国存在较大裁量余

地。 针对失约行为也没有制定明确

的惩罚和制裁机制， 仅仅依靠国际

舆论和贸易制裁等非正式方式对于

失约国进行惩罚。

这使得很多国家逃避减排责

任， 甚至考虑退出协定， 2017 年 6

月 1 日， 美国宣布退出 《巴黎协

定》 便是前车之鉴。 此外， 相当一

部分国家抱着“搭便车” 态度， 企

图从其他国家的减排行动中获益，

而自身却不作为， 致使国际合作效

果大打折扣。

其次， 现有承诺难以达成 《巴

黎协定》 的减排目标。 根据协定，

各方将以“国家自主贡献” 的方式

参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 然

而， 世界观察研究所研究表明， 目

前， 各国自主贡献中的承诺减排总

量不足以达到 《巴黎协定》 的减排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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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气候治理的新挑战

目前， 气候变暖已成为全球性的发展难题。 全球气候持续变暖导致海平面上升， 极端天气增多， 生态环境恶化， 严重影

响人类的生存与发展。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 洪水、 长期的空气污染、 干旱和野火正在摧毁生命、 商业和生态系统。

食物和水资源的短缺正在加剧武装冲突， 如果不采取更加强有力的举措的话， 情况可能变得越来越糟。

随着 2016 年 《巴黎协定》 的签署与实施， 气候变化议题进一步嵌入各国的国内司法领域， 气候变化诉讼被当作促使各

国政府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有力手段。 近年来， 气候变化诉讼案件的数量在全球范围内快速攀升。 据相关统计， 1990 年至

2019 年， 全球至少有 28 个国家存在针对气候变化的诉讼。


